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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參加2026年國際少年運動會「游泳」代表隊選拔 

比賽辦法 

壹、花蓮縣政府教育處（下稱本處）為加強推動少年競技體育活動，累積花蓮縣 

（下稱本縣）少年運動團隊比賽經驗，提高運動技術水準，選拔本縣代表

隊參加2026年國際少年運動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簡稱

ICG），特訂定本比賽辦法。 

貳、選拔對象 

一、本國國籍學生。 

二、學籍設於花蓮縣行政轄區內之國立或本縣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在

學學生。 

三、年齡以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出生者為限。比賽前需向裁判出 

    示帶有照片的證明文件，如未攜帶，不允許參加比賽。 

參、游泳項目/選拔內容、人數及說明如下： 

一、選拔項目：100公尺自由式 

  二、遴選標準：依公告成績決定入選序位 

  三、遴選人數：預計4名男生、4名女生，合計8人。(男、女各加一名備取) 

  四、參賽項目及人員由教練參酌選手最優成績決定之，再從入選名單組成接力

隊伍參賽。 

肆、選拔賽日期與時間：115年02月07日(六)上午9:00-12:00 

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5年01月30日17:00止。 

陸、選拔地點：花蓮縣中華國小游泳池。 

柒、報名手續：請依據報名表格式以電子檔寄至wim.swim.6666@gmail.com， 

          逾期不予受理，如有相關問題請洽0919-914841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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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選拔結果於115年2月13日（星期五）前公告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務公告。 

玖、隨隊指導教練：報名表提列指導教練均列入推薦名單提交，教練男女比例

及人數須符合國際少年運動會大會規定，依此決議人選報請遴聘。 

拾、備註 

一、參賽時間為115年8月3日（星期一）至8月5日（星期三），各校及參加選

拔選手需審慎考量是否能如期全程參賽。 

二、已遴選/選拔出之選手及教練，需於115年3月6日前繳交中華民國護照。 

三、正取選手經教練評估因故受傷無法代表參賽，請於115年3月6日(星期五)

前檢附證明文件，提報承辦人林先生轉選拔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得以備

取代表之。 

三、已決議出之本縣代表隊，各種類及項目若受限於主辦城市報名種類及項目

人數上限時，或因故無法參加者(例如簽證於時效之內無法完成相關作業)，

則由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逕予調整(包含其他種類項目或備選選手之替代)。 

六、獲選之代表隊選手，如於報名後無正當理由不參加比賽者，由本處列為未

來遴選/選拔代表本縣參加各項對外體育競賽之參考。 

七、比賽將按照World Aquatics和ICG規範之規則進行。 

拾壹、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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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參加2026年國際少年運動會「游泳」代表隊選拔 

報名表 

學校名稱  教練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參賽組別 □少年男生組 □少年女生組 

隊員姓名 出生  年 月 日 

1.  

2.  

3.  

4.  

說明： 

1. 參加人員需讀花蓮縣高中以下各級學校並設籍於本縣 

2. 自民國100年01月01日至102年12月31日止出生 

3. 表格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加 

 

 

 
 
 
 

學校核章 

教練：                                              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